


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應施檢驗商品烘手機之相關檢驗規定修正對照表 
 

修正後 修正前 

品名 參考貨品分類號列 品名 貨品分類號列 

檢驗標準 檢驗方式 

烘手機（限檢驗單相

交流 300V 以下者） 

8516.33.00.00.2 

8414.59.00.00.4C 

烘手機（限檢驗單相

交流 300V 以下者） 
8516.33.00.00.2 CNS 3765（94 年版）、

IEC 60335-2-23
（2003-10）以及 CNS 
13783-1（93 年版） 

驗證登錄（模式二加

三）或型式認可逐批

檢驗 

其他檢驗規定： 
修正後之參考貨品分類號列僅供參考，烘手機雖經海關認定非歸屬表列參考貨品分類號列，仍屬應施檢驗商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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